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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金 融 学 院 文 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粤金院〔2018〕18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广东金融学院管理机构行政办公 
用房定额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广东金融学院管理机构行政办公用房定额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已经第 191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广东金融学院管理机构行政办公用房定额管理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 

 

广东金融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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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东金融学院管理机构行政办公用房 
定额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进一步加强学校办公用房管理，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》（教发〔2004〕 

2 号），《关于勤俭节约办教育建设节约型校园的通知》（教发

〔2013〕4 号），《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用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粤金院〔2018〕38 号）等，参照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

（发改投资 2014〔2674〕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 本细则适用于《广东金融学院内设机构调整方案》

（粤金院党〔2016〕50 号）中的党政管理机构、教辅机构、基层

党组织中的非二级学院（部）党组织、群团组织、经营与服务性

机构。 

第二条  管理机构行政办公用房包括办公室用房、辅助办公

用房和专项业务用房。 

第三条  学校对管理机构行政办公用房实行总量控制，定额

配置，结合各二级管理单位的各类用房需求、各类岗位人数、职

级情况等因素，核定行政办公用房定额总面积。 

第四条  行政办公用房定额面积按使用面积进行核算，不包

括门厅、走廊、楼梯、室外卫生间、配电室、水泵房、服务器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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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等占用的面积。 

第五条  办公室用房为学校按照具体标准核算各二级管理

单位行政办公用房定额面积的指标，辅助办公用房和专项业务用

房由学校依据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各二级单位实际需求和房产资

源情况给予合理配置。 

第六条  管理机构行政办公用房配置标准： 

（一）办公室用房：指各二级管理单位工作人员日常办公的

房屋，按照不应超过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（发改投资

﹝2014﹞2674 号）所规定的上限进行核算配置。具体定额标准如

下： 

正厅级：30 ㎡/人；副厅级：24 ㎡/人。 

正处级：18 ㎡/人；副处级：12 ㎡/人；处级以下人员：9

㎡/人。 

办公室用房定额面积=正处级人数×18 ㎡/人+ 副处级人数

×12 ㎡/人+处级以下人员人数×9 ㎡/人。 

各二级管理单位新增办公室用房需求，需向资产后勤管理处

提出书面用房申请，资产后勤管理处根据上述标准和学校房屋资

源情况进行分配，并给予书面答复。 

（二）辅助办公用房：指各二级管理单位用于辅助日常办公

的房屋，如会议室、接待室、资料室。 

在学校资源紧张的情况下，各二级管理单位原则上不单独设

此类用房，由学校统一安排共享。已共享的辅助办公用房不列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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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管理部门的单位用房面积总额。因工作特殊需求需单独设立

使用的，由使用单位向资产后勤管理处提出书面用房申请，由资

产后勤管理处提出分配建议，再报公共用房管理领导小组审议。 

（三）专项业务用房：指各二级管理单位除办公室用房和辅

助办公用房外，根据本单位特殊职能需要另设和专属使用的房

屋，如机要室、保密室、考务室、文印室、书库、办公用品仓库、

收费报账大厅、招生与就业服务大厅、面试室、心理咨询室、项

目基地、值班室、户政室、人事档案室、谈话室、网络服务台等。 

学校对各二级管理单位当前已有的专项业务用房进行摸底

调查后统一给予调整安排，各二级管理单位对已调整的专项业务

用房有异议的，或因工作需要新增专项业务用房的，由使用单位

向资产后勤管理处提出书面用房申请，由资产后勤管理处提出分

配建议，再报公共用房管理领导小组审议。 

学校对各二级管理单位的专项业务工作人员（已配置专项业

务用房的）原则上不再重复配置办公室用房。如按有关规定需人

室分离的，则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 关于办公室用房的实际使用面积： 

办公室用房的实际使用面积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用房面积标

准政策，严控上限，不设下限，其实际使用面积不得大于定额面

积。 

如某二级管理 X单位有正处级人员 1人，副处级人员 2人，

处级以下人员 6人。所在办公楼使用面积标准为 20.6 ㎡/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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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× 
18 

18+12 

25× 
12 

18+12 

X 单位办公室用房定额面积=1 人×18 ㎡/人+ 2 人×12 ㎡/

人+6 人×9 ㎡/人=96 ㎡,定额配置房间数=96 ㎡÷20.6 ㎡/间

=4.66 间，由于房屋的不可分割性，为保证每位行政人员办公室

用房不超标，X 单位在实际分配中只能使用 4 间房，其实际使用

面积=4×20.6 ㎡=82.4 ㎡<96 ㎡。 

第八条  为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，办公室用房实际使用面积

小于定额面积的差额，由学校统一收回。 

第九条  各二级管理机构在办公室用房实际分配中，本单位

行政工作人员在不超出用房面积上限的前提下可自由安排搭配；

不同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可结合实际合用办公室房间。 

第十条  不同二级管理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合用办公室房

间，其个人办公室实际使用面积的核算依据个人职级标准按比例

分别列入本单位实际使用面积。 

如 A 单位的 1 名正处与 B 单位的 1 名副处共用 25 ㎡的办公

室，列入A部门办公室用房的实际使用面积=             ㎡=15㎡；

列入 B部门办公室用房的实际使用面积=            ㎡=10 ㎡。 

第十一条  为了做好办公室用房的监督管理，同时确保房屋

使用管理的有效性，资产后勤管理处每学期进行一次行政办公用

房使用情况的检查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行政办公用房申请均应以单位名义申请，所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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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用房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上级、学校对本单位有关工作要

求的文件、人事处提供的报到证或人事处盖章的人员到校说明

等。 

第十三条  关于各二级管理单位用房申请的审批权限： 

各二级管理单位用房分为办公室用房、辅助办公用房、专项

业务用房。其中，办公室用房申请交由资产后勤管理处审批，如

对资产后勤管理处的审批有异议，由资产后勤管理处交由公共用

房管理领导小组审议；辅助办公用房、专项业务用房申请由资产

后勤管理处提出用房分配建议，再报公共用房管理领导小组审

议。 

第十四条  各二级管理单位的返聘、外聘人员工作用房不计

入本单位的定额面积，由学校另行安排。 

第十五条  各二级管理单位应根据学校配置的各类用房，严

格按照规定使用本单位各类用房，不得随意改变用房使用性质。 

第十六条  各二级管理单位应爱护房屋，如需维修改造，由

使用单位负责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需求。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由资产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，由资产后勤

管理处会同校长办公室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 本细则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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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金融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 2018 年 5 月 21 日印发 


